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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,

应予 以取缔
。

政策建议之 三 开展 力所 能及 的

社会救助 活动
,

为流 动儿童的教育创

造 良好的环 境

打工子弟学校 的发展速度是远远

超出研究人员对它的认知
,

几年来研

究人员对这一问题的发现和跟进性的

研究 以及在此基础上 的对打工子弟学

校的援助活动 打工子弟学校 的教师

培训活动
、

打工子弟小学 图书馆的建

设
、

贫 困儿童的资助
,

大学生社团的

对打工子弟学校支教 的积极参与 北

师大农 民之子协会等大学生社 团对打

工子弟学校 的援助
,

有关媒体的跟踪

报道 南方周末
、

北京青年报等实力传

媒的报道
,

北京的同龄儿童对流动儿

童生存空 间的体验等等
,

都超越了研

究者个人的单纯学术 旨趣
,

而用行动

构筑 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
,

决策

者和实施主体之间的 良好互动
。

也在

事实上促进 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发

展
。

我们希冀研究者可 以通过一些基

础调研活动反映问题
,

努力的通过政

策渠道影响决策层
,

期望在制度安排

上
,

为流动儿童的教育发展争取到一

定空 间
。

阅读

政府在保暄
义务教育中的法律责任

口莫纪宏 北京

义 务教育 是 我 国 的 一 项 基本 国

策
,

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
,

它 的具

体内涵集中体现在 《中华人民共和 国

义务教育法 》之中
。

但是
,

如何用正确

的法理来解释义务教育制度
,

这个问

题在法学界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探讨
。

从义务教育制度存在的法律背景

来看
,

要弄清义务教育的内涵首先必

须 回答 以下儿个问题
,

即谁有义务接

受教育 接受义 务 教 育的条件是什

么 谁有义 务来保障义务教育 等等
。

这些 问题涉及到现代法治社会 中政府

与公 民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
,

必须依

据现代宪政理论来给予合理 的解释
。

当前农村义务教育之所以出现经费不

足
、

设施不全
、

人力不够
、

质量不高等

问题
,

主要 的原因是 因为对义务教育

制度的内涵把握不准
,

与缺少法治思

想的指导分不开
。

在现代法治社会 中
,

个人 自由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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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管理是密切不可分的一对管理范

畴
,

两者是 以个人权利的实现作为相

互连接的契机 的
。

在教育领域
,

公 民

是否应当接受教育
、

接受什么样的教

育
,

首先应 当是个人 自由的内容
,

也就

是说
,

公民可 以有权选择 自己是否接

受教育 以及接受何种教育
。

但是
,

公

民的教育 自由又是有限制 的
,

因为基

础教育是一个社会文 明存在和延续的

基础
,

任何一个健全 的社会形态 中
,

政

府都不应该承认公 民享有拒绝接受基

础教育的 自由
。

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的

可靠性
,

政府有义务来为公 民接受基

础性教育提供各种便利条件
,

也就是

说
,

如果法律承认公 民有受教育的权

利就意味着
,

政府必须为公 民接受教

育提供充分必要条件
。

政府如果不能

给公 民 提供接 受教 育 的充分必 要条

件
,

那么
,

在政府责任之外
,

教育活动

就属 于 自由范围的事
。

在我 国农村 的义务教 育工作 中
,

经 常出现政府教育经 费不 足 的问题
,

严重影 响了基础教育工作 的开展
。

这

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价值矛盾
,

即政

府在履行义务教育方面的职责要求与

政府保证义务 教 育能力 方 面 的 不协

调
。

至少 目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 的

误区

、

政府将接受义务教育视为适龄

儿童和青少年 以及其监护人的绝对法

律义务
,

这种认识是不全面 的
。

一些

地方政府为了迫使那些家庭贫困
,

让

孩子辍学的家长承担送孩子上学的义

务
,

还通过诉讼方式来控告这些让孩

子辍学 的家长
,

出现了政府控告公 民

的非 民事案件
。

这是没有处理好政府

在保证义务教育方面的职责与适龄儿

童和青少年 以及其监护人在接受义务

教育方面 的相互关系
。

事实上
,

政府

的义务在先
,

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

其监护人的义务在后
,

只有在政府为

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 了接受义务教

育的充分必要条件之后
,

如果适龄儿

童和青少年 以及其监护人拒绝接受义

务教育
,

才算是违反 了法律所规定的

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
。

政府如果没有

足够的资金来保证所有适龄儿童 以及

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
,

那么
,

从法理上

来看
,

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义务教

育的权利在法律上就是不充分的
,

由

此相对应
,

其在履行相关义务时 也不

可能要求其充分履行义务
。

至 于其监

护人
,

如果政府将保证义务教育的责

任转嫁给适龄儿 童 和 青 少 年 的监 护

人
,

这就意味着
,

如果其监护人缺少保

证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能力
,

那么
,

法律上规定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享有

接受 义务教育 的权利就是一种不切 实

际 的
“

承诺
” 。

监护人的义务应 当控制

在政府有充分的能力来保证适龄儿童



主 题 口 阅读

和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的时候
,

监护

人不得拒绝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
,

否

则就是违法
。

因为在这种情况下
,

监

护人的义务不会影响到监护人 自身其

他法律权利的行使
,

如政府给贫困家

庭的孩子免除接受义务教育 的一切费

用后
,

监护人不得 以家庭贫困上不起

学为由让孩子辍学
。

但是
,

如果政府

不能给贫 困家庭 的孩子提供足够的条

件来接受义务教育
,

而监护人也没有

能力来支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
,

在这

种情况下
,

政府就不能强迫监护人履

行义务
。

唯一 的途径就是政府应当降

低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享有接受义务

教育的权利的
“

承诺水平
” 。

、

在农村基础教育 中
,

也存在着

与城市 一样 的择校 问题
。

许多 人认

为
,

学校向择校生收取高额费用
,

是违

背 了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
,

妨碍 了

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享有接受义务教育

的权利
。

这实际上是对政府在履行义

务教育方面职责的一种误解
。

政府在

保证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

时
,

是从全社会来考虑的
,

它向适龄儿

童和青少年提 供的是一种基本条件
,

也就是说
,

只要是适龄儿童和青少年
,

政府都提供其接受教育义务教育的机

会
。

至于说
,

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在政

府提供 的条件之外来寻找条件更优越

的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
,

这就必须服

从 基础教育的各种 现 实条件
。

事实

上
,

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是两个不同

概念
。

义务教育是政府向适龄儿童和

青少年承诺的
“

基础教育
” ,

而政府没

有承诺的基础教育
,

只能由适龄儿童

和青少年 以及其监护人根据 自己 的条

件来加 以选择
,

与政府在保证义务教

育方面的义务无关
。

至于说学校 向择

校生 收取高额费用 的问题
,

这与义务

教育无关
,

仅仅属于基础教育收费是

否合理的问题
,

一般 由政府物价部 门

来监督管理
。

、

将教育 自由与教育权利视为具

有相 同价值内涵的概念
。

事实上
,

教

育 自由主要是保障公 民在接受教育方

面 的 自我选择的权利
,

与政府义务无

关
。

公 民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
,

可 以

自由地选择接受教育的方式 以及受教

育的内容
。

教育权利是指以政府向公

民承诺一定 的保证责任为前提 的公 民

接受教育活动的资格和 条件
。

教育权

利与教育义务是相互对应 的
。

以享有

义务教育的权利为例
,

适龄儿童和青

少年在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接受义务教

育的同时
,

必须履行由此产生 的相应

的义务
。

而如果公 民是 自由选择 自身

的受教育方式的
,

那么
,

公 民在这种情

况下
,

即不享有政府所规定 的特殊的

受教育权利
,

也无需履行与此相适应

的义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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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问题是立 国之本
,

特别是基

础教育
,

更是一个国家文明延续 的保

证
。

所 以
,

在教育领域
,

公民在很大程

度上不能 自由地进行选择
,

必须服从

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
,

政府有义务来

承担保证公民享有一定程度的接受教

育的权利
。

但是
,

教育活动的范围是

广泛的
,

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 向公

民 承诺接受所有 教育形 式 的保证 责

任
。

这就需要公 民在政府保证责任之

外
,

通过社会互助的方式来选择自己

的教育形式
。

所 以
,

要解决当前农村

基础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
,

除了要加

大政府资金投入之外
,

在教育体制上

作适 当改革也是有必要的
。

应当允许

有条件的个人和组织依据办教育
,

让

社会力量来帮助政府分担在保证适龄

儿童和青少年在接受基础教育方面的

权利
。

否则
,

就很难走 出原来的老路

子
。

阅读

晋及教育的衰微与
“
重点

’,’‘

名被 ”
肋时

礼礼

礼

口梁小 民日七京工商大学

当前的教育界呈现出两极分化的

状态
。

一方面是造名牌大学的势头颇

强
,

少数有希望成为世界名校者获得

了 亿元之巨 的资金援助 另一方

面是许多农村中小学破烂不堪
,

教师

数月甚 至数年领 不 到 区 区 几 百 元 工

资
,

上不起学的儿童有增无减
。

大学

教育 的畸形繁荣与普及教育的衰落
,

足以引起每一个有识之士 的深思
。

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 由政府

提供的
。

就我国的现实而言
,

无论大

学还是 中学
,

资金来源主要还是各级

政府拨款
。

我们的经济还不发达
,

财

政收人还有限
,

需要政府财政支 出的

地方还很多
。

教育经费远远支撑不 了

十几亿人的教育要求
。

教育经费不 足

恐怕是一个相当长时期 内难 以解决的

问题
。

但经费并不是办好教育的惟一

条件
,

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有限的教

育经费
。

人才要 由大学来培养
。

建立一批

高水平的名牌大学无疑是教育工作的

重点任务之一
。

但是不是把 亿元

巨 资给予政府圈定的若干名校
,

就有

了培养这种高级人才的基地呢 钱与

名牌大学有关系
,

但并不是办名校 的


